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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概述 

 

聯合技術公司(UTC)將完全憑藉其具有競爭力的產品優勢，進行積極且公平的業務競

爭。我們不會向任何人行賄，以獲取或保住業務，或取得任何其他利益，也不會容忍

任何人基於本公司的利益而在任何公開或私有市場行賄。我們計劃廣義解釋並嚴格實

施此政策。 

 

B. 適用性 

 

此政策適用於 UTC，包括其子公司、各部門和其他受控制的事業體（以下簡稱「營

業單位」），以及他們在世界各地的全體員工。除非文意另有所指，否則 UTC 將包

括所有營業單位及其員工。 

 

UTC 將透過適當的契約協議、保證和陳述，使其商業夥伴在與 UTC 做生意、代表

UTC 做生意，或為了 UTC 的利益做生意時，負起遵守本政策的義務。 

 

這項打擊賄賂政策適用於任何有價物品，包括但不限於現金、信貸、折扣、任何形式

的禮品或其他有利的行動。此政策亦適用於贈送給被求助者家人或朋友的禮品或小禮

物、對其有利的慈善捐贈，或是機構或政治捐獻。   

 

 

C. 政策 

 

1. UTC 不會提議、承諾、授權、提供或縱容提供任何有價值物品予任何人，無論其

為政府官員或私人企業的高級職員或員工，誘使他/她從事或不從事其職務，而因

此取得或保住生意，或獲取不正當的商業利益。  

2. UTC 的政策未禁止對營業單位祖國內之國家、州和地方法律的候選人、公職人員

或政黨進行合法政治捐獻。但若其目的乃獲得或保住業務，或取得任何不當利

益，則禁止對政黨員工進行合法的政治捐獻或付款。UTC 的資金和資產將不會使

用於非法政治捐獻或任何其他不合法的目的，或以任何方式牴觸本政策。任何預

定的政治捐獻必須根據公司政策手冊第 5 節進行事先審查。 

http://www.corphq.utc.com/emhand/BPO/manual/section_0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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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UTC 政策允許，甚至鼓勵進行符合營業單位母國內之國家、州和地方法律規定的

慈善捐款。但如果其目的是為了獲得或保住業務，或取得任何不正當利益，則禁

止進行合法慈善捐款。營業單位的慈善捐款必須根據 公司政策手冊第 11 節進行

事先審查。除受制於特別規定的美國政府官員外，與推銷、展示、說明或證明 

UTC 的產品或服務有直接關聯的費用，或與執行或履行合約有直接關聯的費用均

可適當報銷。但報銷的費用只能包括商務客人的合理交通、膳食、住宿和附帶交

際費用。非執行合法業務所需的家人或第三方費用將不得報銷。報銷費用僅能依

據明確的合約義務或適當的書面協議，憑分項條列的發票償付給個人的僱主，絕

不能直接償付給個人。所有報銷費用必須準確且妥善記錄。事先諮詢商業行為官

和營業單位的法律顧問，以確保該等費用的報銷屬合理。 

4. 除受制於特別規定的美國政府官員外，通常准予贈送和接受就頻率與價值而言符

合慣例的合理業務禮品。但如果送禮的目的是了換取優惠待遇，或送禮的行為受

到接受方或其僱主政策的禁止，則不得贈送禮品。業務禮品必須符合 UTC 道德規

範補充說明「餽贈和接受業務禮品」中規定的標準和通報要求。 

5. 只有在簽訂書面協議的情況下方可聘請非員工銷售代表提供服務，並根據公司政

策手冊第 48A 節管理該服務。任何款項應符合經核准的書面協議條款方能給付。  

6. 定義與合資夥伴（包括所有股權式或契約式合資企業和合作協議）、經銷商、分

銷商、加值轉售商、承包商，或任何其他業務夥伴（其業務活動直接或間接協助

或進一步銷售 UTC 產品）之間關係的新簽或續簽協議書應載明適當的保證和陳

述，說明 UTC 的簽約對方已看過並了解本政策和本文件中提到的相關 UTC 標

準；同意所有合資企業的業務活動將充分遵守本政策和相關標準；並保證和陳述

該簽約對方本身可能從事、代表 UTC 從事，或為了 UTC 的利益而從事的所有業

務活動將充分遵守本政策和相關標準。營業單位會審查未續約的現有合資企業關

係或類似關係，並採取任何必要行動，以確保定義該關係的協議書會適時修改，

以便將相同的標準納入。為將此等標準納入 UTC 欠缺控制的合資企業，UTC 同

意合資企業的董事會可每年採用本政策的實質內容和相關標準做為該合資企業的

政策。  

7. UTC 若因使用或僱用任何人協助其行銷工作，以致造成可能無法透過資訊披露和

http://www.corphq.utc.com/emhand/BPO/manual/section_11.pdf
http://www.utc.com/StaticFiles/UTC/StaticFiles/giving_english.pdf
http://www.corphq.utc.com/emhand/BPO/manual/section_48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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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權、迴避或符合所有適用法律和 UTC 道德規範之其他方式解決的利益衝突，

UTC 將不會進行該使用或僱用。   

8. UTC 將不會基於任何目的而建立不公開或不列帳的資金或資產。  

9. UTC 的帳簿和記錄不會基於任何理由而故意做不實或虛偽登載。若任何代表 UTC

支付款項的用意是將該款項的任何部分供證明該款項之文件、帳簿和記錄所敘述

以外的任何用途使用，UTC 將不會核准該等付款。   

 
 

D. 責任 

1. UTC 的資深副總裁和法律總顧問是負責處理本政策事務的資深負責主管。  

 

2. 總裁或各主要事業單位的主管將建立並維持內部控管計劃，充分確保所有營業單位遵守本政策和

所有執行政策與程序。  

 

3. UTC 內部稽核部總監將執行或提供不當支付情形的定期稽核，充分確保營業單位有足夠的內部控

管計劃。  

 

 

E. 程序 

見附錄 A。UTC 資深副總裁和法律總顧問有權視需要規定和修訂附錄 A，以促進和確

保遵守本政策，及美國、國際和非美國國家或地方有關不當付款和商業貪污行為的法

律。  

 

 

F. 參考資料 

Á 第 5 節 ï 政府關係 

Á 第 7 節 ï 利益衝突 

Á 第 11節 ï 慈善與慈善事業捐贈 

Á 第 17節 ï 諮詢及其他專業服務合約 

Á 第 34節 ï 合規計劃 

http://www.corphq.utc.com/emhand/BPO/manual/section_05.pdf
http://www.corphq.utc.com/emhand/BPO/manual/section_07.pdf
http://www.corphq.utc.com/emhand/BPO/manual/section_11.pdf
http://www.corphq.utc.com/emhand/BPO/manual/section_17.pdf
section_34_ZHTW.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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Á 第 44節 ï 產業合作與經濟補償 

Á 第 48A 節 ï 非員工銷售代表 

 

G. 審查 

UTC 資深副總裁和法律總顧問將每半年審查此政策一次。（上次審查日期 ï 2009 年

12 月） 

 

 

 

http://www.corphq.utc.com/emhand/BPO/manual/section_44.pdf
http://www.corphq.utc.com/emhand/BPO/manual/section_48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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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  

 

A. 引言 

    

美國法律、國際法律與外國法律均禁止會對公開和私有市場造成影響的賄賂和相關貪

污形式。美國與其最大的貿易夥伴已經採用多邊公約（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公約），

要求每個國家制定法律，以禁止公開市場中的國際商業往來賄賂行為，並授權會計協

定，使其可以更輕易查出貪污活動。在美國，此公約最早於 1977 年頒佈，並由海外反

貪腐行為法（「FCPA」）執行；美國的最大貿易夥伴也實行類似法律，實際上，全

球每個國家皆禁止為達到任何的目的而私下付款給政府官員，即使是用來加快例行內

部行動的所謂「促進費」亦同。許多國家的公法可對付私有市場的貪污行為，而許多

國家也為不公平競爭下的受害競爭者提供私人訴訟權，以取得損害賠償。 

雖然商業貪污的法定範疇是由許多法條拼湊而成，但禁止在公開和私有市場支付貪污

款項的趨勢卻很明確。此一趨勢明顯符合所有人的最佳利益。當市場要求大家誠實競

爭，以最佳整體價值，為顧客及時遞送高品質、最佳效能的產品和服務做為競爭基礎

時，效率便會提升，並可刺激創新。相反而言，貪污則不利於效率和創新。 

有鑒於此，UTC 已選定比現行法律制度更廣泛且更簡單，並且確實符合各地市場最佳

利益的單一全球政策︰我們將不會為了取得商業優勢，而直接或間接對任何人行賄。 

決策者無需親自收取賄款才會被視為貪污和行為不正當。我們的政策也不僅限制 UTC

員工的行為。當銷售代表、經銷商或合資夥伴等第三方支付或產生貪污款項時，UTC

可能負有法律上的責任，這與我們採取這項政策的原因有關。在能力許可範圍內，小

心選擇商業夥伴（包括但不限於合資夥伴、承包商、經銷商及銷售代表）、行使盡職

調查、以契約方式禁止，以及持續稽核和監督，將有助防範 UTC 涉入此等相關商業活動。 

 

B. 年度聲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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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C 的高級副總裁和法律總顧問每年都會收到一份任職於下列各 UTC 營業單位、子

公司或其他受控制之實體的人員所寫的聲明書，聲明他/她已經看過並了解此政策，而

且(a) 就其所知和所信，並無任何行賄或其他違規情事，或 (b) 他/她明白可能構成違反

此政策的事項： 

 

 

1. 所有員工需依照公司政策手冊第 7 節附件 1 之 C.2 條規定的準則，執行年度

利益衝突調查；和 

2. UTC 及其營業單位的任何其他當選或委任董事和高級職員無須執行年度利

益衝突調查（包括合資企業的非員工少數董事）。 

 

對於 UTC 有權免除其職務的董事和員工，應予以出具證明，說明其聘僱情況。拒

絕出具證明將會受到調查，以適當確保該董事和員工並非因為知悉不當支付才拒絕

出具證明。營業單位的負責法律顧問必須以文件記錄調查的性質和範圍。 

 

陳述書應涵蓋公司體的整個會計年度，而且其效力應至該日曆年度結束為止。此陳

述書會以電子方式提供，或以其他方式在充裕時間內轉寄，但 UTC 的資深副總裁

和法律總顧問最遲應在該日曆年度結束後的九十天內收到該聲明書。聲明書的簽名

副本或其電子檔案將由公司體保存，並在 UTC 要求時，提供給 UTC 的獨立執業查

核員及/或 UTC 內部查核員。 

 

為了促使非員工少數董事加入 UTC 主控的合資企業，UTC 同意合資企業的董事會

可每年通過決議，採用本政策做為該合資企業的政策，該決議經全體董事每年核准

並簽署後，即表示其並未在此期間發現任何違規情事。 

 

接受調查者必須通報之前未以文件記錄的任何議題，並正式向商業行為組織、UTC

或營業單位法務部門通報。接獲通報的商業行為官會協調營業單位的法律顧問，負

責與每一位通報人聯絡，以了解其認為可能構成違反本政策的事件，並確保該等事

件會受到適當的審查、調查及處理。 

 


